
附件３

“十三五”各地区化学需氧量

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区
２０１５年
排放量
（吨）

“十三五”
生活ＣＯＤ

预计新增量
（吨）

“十三五”ＣＯＤ
削减量目标
（吨）

２０２０年

ＣＯＤ排放量
控制目标
（吨）

总削减目标
（扣除新增量）

（％）

长春市 １６４３６３ ７９９６ ２７６３７ １４４７２２ １１９０

吉林市 １２８０３７ ２７７４ ５０９２ １２５７１９ １８１

四平市 ７７７４０ １０３１ ５９５４ ７２８１７ ６３３

辽源市 ２６１６３ ５５４ １１００ ２５６１７ ２０９

通化市 ４６７６９ ９１７ ２３６４ ４５３２２ ３０９

白山市 ４１０１５ ８４８ １４４８ ４０４１５ １５０

松原市 ６２５３５ １０４０ ２５００ ６１０７５ ２３０

白城市 ５５９５１ ７５７ １７７９ ５４９２９ １８０

延边州 ６４４７３ １６９３ ４４８９ ６１６７７ ４３０

长白山保护
开发区 １２７５ ５０ ６０ １２６５ ０８０

梅河口市 １８５０２ ２３７ ５５８ １８１８１ １７３

公主岭市 ３２４１８ ３５８ １３５８ ３１４１８ ３１０

珲春市 ４９８４ ４９３ ５９３ ４８８４ ２００

—４３—


